
1 

 

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01 号 
 

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3 年 1月 30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

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》《2022 年度业绩预告》

等公告称，预计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

称“净利润”）为亏损 12 亿元至 16 亿元；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的净利润为亏损 7.3 亿元至 10.3 亿元；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

益为-8.8 亿元至-11.8 亿元。公司预计 2022 年度的期末净资产

为负值，若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后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根据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(2022年修订）》第 9.3.1条的规

定，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披露 2022年报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你公司称，报告期内亏损较上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对控股股东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及虚假陈述可能形成的预计负债进行

了计提；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期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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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事业部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说明。 

1.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

人对你公司资金占用的期末余额及解决进展，你公司董事会为保

护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（如有）。 

2. 请你公司在函询相关方的基础上，详细说明占用方解决

对你公司资金占用的具体方案及可行性；结合占用方截至目前的

财务状况、偿债能力等，分析说明占用方是否已无力偿还相关占

用资金，如是，请及时、充分揭示风险；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说

明你公司对相关款项计提资产减值的计算过程、依据及其合理合

规性，是否存在应计提未计提的情形。 

3.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司违规担保、虚假陈述的涉诉进

展情况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对相关案件计提预计负债

的具体情况、计提依据、计提结果及其合理性、准确性和充分性，

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。 

4. 请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持续亏损、净资产为负值等可能

导致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因素，充分提示你公司面临的

各项风险，并说明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

措施（如有）。 

5. 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大健康事业部的业务开展情况、

主要业务结构、订单签署情况等，详细说明 2022 年营业收入同

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说明相



3 

 

关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。 

6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2 月 7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1月 31日 


